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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： 

監察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為加強監察制度及監察權等相關學術

研究，提升我國監察學術研究之風氣及水準，特訂定本作業要點。 

二、實施對象︰ 

      申請人符合下列條件之一，即可提出申請。同一主題之研究論

文獲選以一次為限，且該論文未獲其他單位或機構獎補助者。 

（一） 教育部立案公、私立大學及獨立學院近 2 年內畢業之碩、

博士研究生，以監察權相關研究為學位論文主題。 

（二） 以監察權相關研究為主題，並於過去 2 年內投稿被接受或

刊登之 SSCI 或 TSSCI 期刊論文。曾獲選之碩、博士學位

論文不得以同一主題改寫之期刊論文提出申請。 

三、研究範圍： 

針對監察制度及監察權之相關議題進行研究分析之學位論文

或期刊論文。 

四、支給標準： 

（一） 學位論文 

1. 博士學位︰每年以評選 1 名為原則（可從缺），每名發給



新臺幣 3 萬元。 

2. 碩士學位︰每年以評選 2 名為原則（可從缺），每名發給

新臺幣 1 萬 5 千元。 

（二） 期刊論文：每年以評選 3 名為原則（可從缺），如係多位

作者合著，獎金依作者比例均分。 

1. 過去 2 年內投稿被接受或刊登之 SSCI 學術論文，每名發

給新臺幣 2 萬元。 

2. 過去 2 年內投稿被接受或刊登之 TSSCI 學術論文，每名

發給新臺幣 1 萬元。 

五、申請相關規定及審查程序︰ 

（一）申請程序 

1. 申請人應於每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提出申請。 

2. 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，寄送本院綜合規劃室，資料不全

或逾期者不予受理： 

(1)申請書（如附件）1 份。 

(2)研究論文 4 份。 

(3)相關學位或在職證明文件 1 份。 

(4)已出版之碩博士論文平裝本 1 份。（申請期刊論文者免

繳此項） 



(5)相關著作登載之期刊抽印本（已接受而未出版者須附

接受函）1 份。（申請學位論文者免繳交此項） 

（二）研究論文格式與內容等相關規定如下： 

1. 論文一式 4 份，格式採 A4 尺寸直式橫書，雙面印製並裝

訂成冊。 

2. 封面字體採標楷體 24 號字型，內文採 12 號字型為原則。 

3. 封面及內文，不得出現所屬學校、系所、指導教授及研究

生之姓名。 

4. 研究論文內容應包括摘要、關鍵字詞（須含「監察」）、研

究動機與目的、研究方法與步驟、文獻探討、研究成果、

參考書目等，各章節之名稱得視論文性質自行調整。 

（三）審查原則及程序︰ 

1. 審查原則如下： 

(1)研究主題之重要性及創新性    30% 

(2)研究方法與步驟              20% 

(3)文獻探討                    20% 

(4)研究成果                    20% 

(5)對監察制度之貢獻            10% 

2. 評選小組：由院長聘請本院委員 2 名及學者專家 3 名組

成評選小組，其召集人由小組成員互推。 



3. 初審：每篇論文至少送請 2 位學者專家初審，並依據審查

原則評分，評選小組成員不得擔任初審。 

4. 複審：論文初審後，召開評選小組會議進行複審，依評分

結果排序，決定獲選名單，於同年 11 月 30 日前公告，並

函知獲選者。 

5. 評選小組成員或擔任初審之學者專家，如係該篇學位論文

之指導教授或口試委員，應行迴避。 

六、權利及義務 

(一)獲選者須保證其所附文件確無造假且其論文內容未有抄襲、

改作、侵權等違反學術倫理或著作權相關法規之情事，且未

取得其他單位或機構之獎補助，倘上述情形確認屬實，本院

有權取消獲選資格，並追繳所有已撥付之金額。 

(二)獲選論文應於公告獲選日起 60 日內檢送研究論文紙本 5 冊及

完整電子檔 1 份予本院存查，並同意監察院上載網路，提供

民眾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查詢。 

(三)獲選者應同意無償授與本院得不限地域、時間、方式，公開

陳列、展示、傳輸其論文著作全部內容之權利。 



附件  

監察學術研究論文申請書 

申請獎別： 博士論文               碩士論文     

SSCI 期刊論文          TSSCI 期刊論文 

論文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壹、個人基本資料       

姓名  性別  出生年月日  

身分證字號        

（公） （宅） 
連絡電話 

手機： 傳真： 

服務單位  職稱  

E-Mail  

（公） 
通訊地址 

（宅） 

 

貳、學歷資料（由最高學歷填起） 

學校名稱 科系 主修科目 學位 起迄年月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參、學位論文（由最高學位填起） 

學位 論  文  題  目 指導教授

   

   

 

肆、主要經歷 

服務單位名稱 職稱 任職年月（起、迄） 備註 



    

    

 

伍、著作（請填 5年內重要出版著作或學術論文） 

著作名稱 出版時間 出版者／期刊名 冊數／頁數 備註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陸、論文出版時間：    年    月 

 

柒、獲選者應遵循「監察學術研究論文評選作業要點」之相關規定，

並接受其權利義務。 

 

◎以上所填具資料均為事實，並願負法律上之一切責任。 

 
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

 

 

 

指導教授簽名：              系主任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

(申請期刊論文者免填) 

 
 


